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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說明

本作業守則是 1986 年版的修訂版。本版所載的說明列載

作出各項主要修訂的原因及背後的理據，使本守則的使用

者容易明白各項規定的精神，從而有助他們正確理解這些

規定。

II . 刪除事項

1 . 在 1986 年版內原載有以下段落，現由於該版本所訂明與

耐火結構有關的規定，已包括入《耐火結構守則》內，故

此予以刪除：

11 . 住宅單位及唐樓的出口

14 . 樓梯的圍建物

23 . 外牆的窗戶

24 . 光井內的門

2 5 ( 6 ) . 地庫—煙管

26 . 附連於建築物的車房和開敞式車房

此外，其他多個段落內有關耐火結構的規定亦因相同理由

予以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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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1986 年版內第 27 段—在某些建築物內的住宅用戶—因考

慮到這段內容在其他部分已有載述，故予以刪除。

3 . 在 1986 年版內原載有下列詞語的定義，現因本版沒有再

使用這些詞語，故此予以刪除：

耐火時效、用作機構及社團樓宇、大堂、防護走廊、有防

護的樓梯、住宅建築物、樓梯 (外設 )、樓梯 (內設 )、樓梯 (部

分外設 )。

III . 主要修訂事項/新規定

1 . 本守則的作用

這是新增段落，用以說明本守則的作用。

2 . 目的

這是新增段落，用以訂明本守則的目的。

3 . 確保消防安全的其他方法

這是新增段落，用以說明可接納消防安全工程學方法作為

另一種確保消防安全的方法。

4 . 釋義

以下是增添的或經修訂的釋義 (定義 )：

‘露台通道’ ( b a l c o n y  a p p r o a c h )  —為避免有人使用私人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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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的部分地方 (例如開敞式設施 )作為露台通道和有人濫用

有關地方，故此僅接納可供兩個或多過兩個用戶使用的露

台。

‘複式住宅’ ( ma i s o n e t t e )  —最多只可以有 3 層，以配合

本守則的適用範圍。

‘ 行 走 距 離 ’ ( t r a v e l  d i s t a nc e )  —這 是 在 房 間 外 量 度 的 距

離；至於在房間內量度的距離，現稱為‘直向距離’。有

關行走距離的限制適用於平台水平 (在該水平有使用區域 )

及地面樓層。

5 . 適用範圍

現時供單一家庭居住的房屋通常有 4 層樓層及分層設計。

為了使房屋設計具有靈活性，而又不放棄對房屋的安全要

求，故此有必要對最高有 3 層住用主樓層及最高 13 米的

房屋放鬆有關逃生途徑的嚴格規定。兩層分級式樓層可視

作一層主樓層，而通常在地面層的開敞式車房樓面層不須

當作一層主樓層計算。

6 . 特殊危險用戶

由 於 逃 生 應 逃 向 安 全 的 地 方 而 不 是 反 而 逃 向 不 安 全 的 地

方，故此自一處一般危險地方逃生的途徑不得穿越特殊危

險地方。



- 54 -

7 . 使用區域的評估

不論是否已知悉布局平面詳圖或座席表，表 1 所載的標準

應視作最低標準。至於表 1 未有涵蓋的用途，應由建築事

務監督就個別情況作出評估。

8 . 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規定

8 .1 出口路線應直接或在穿過地面水平的露天地方後通往一條

街道。如出口路線首先通往平台，之後才由平台通往一條

街道，則除非出口路線已合乎本守則訂明的標準，否則不

能接受。

8 .2 如有一條出口路線通往一條私家巷，則必須確保有該巷的

通道權，否則該巷的業主便有權禁止任何人通過該巷。

8 .3 由 於 在 任 何 時 候 均 可 能 有 人 使 用 出 口 路 線 (火 警 可 能 在 晚

上發生 )， 故 此 必 須 設 有 人 工 照 明 。 消 防 處 處 長 訂 明 公 共

通道地方的最低照明水平是 30 勒克斯，緊急照明的最低

照明水平是 2 勒克斯。此外，不論一條出口路線是部分有

防護的地帶 (如走廊 )或全部有防護的地帶 (如樓梯 )，這條

出口路線的任何部分均應設有緊急照明。

8 .4 在最終出口處，各條出口路線不應互相靠近，除非有足夠

分隔設施可防止火勢及煙霧在各條路線之間蔓延。此外，

《建築物 (建造 )規例》第 35 條規定在這個最終出口處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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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下降。為避免有人在逃生時有跌倒的危險，應把在這

個出口處橫跨出口路線的門或閘由水平下降線移後，使逃

生的人有足夠時間察覺到水平下降。

9 . 單梯建築物

9 .1 由於考慮到本守則內已就單梯建築物的大小、用途及高度

訂明限制，故在一般規定以外，准許這些建築物只有一道

樓梯，作為一項‘放寬措施’。

9 .2 由於若單梯建築物的最高樓層是在地面水平以上超逾 13

米的水平，其天台是要用作輔助出口  —  一個等候救援的

庇護處，故此天台的設計及建造應使天台有足夠的平面地

方，以容納建築物內所有佔用人 (地面層的佔用人除外 )，

同時天台亦應使人易於抵達，方便進行救援。

9 .3 在一般情況下，凡有車輛通道，便應作出安排，使天台可

讓救援工具迅速到達。但如沒有車輛通道，消防處處長可

考慮施加其他條件，例如提升消防裝置的標準，以確保佔

用人安全。

10 . 房間的出口

所有房間基本上均應設有適當的出口門，但為了既不予限

制小型房間 (例如睡房及浴室 )的設計自由，又不放棄對房

間的安全要求，故此規定可容納人數超逾 3 人的房間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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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乎有關出口門的規定。

11 . 樓層的出口

11 .1 由於一個複式住宅與一幢住宅主樓層不超逾 3 層的建築物

相似，本守則的規定不必對複式住宅實施。不過，有關複

式住宅的樓層最少其中一層應設有適當的出口，以便各人

可向複式住宅所在的建築物的主要出口路線逃生。

11 .2 雖然樓梯的設計已是可防火和防煙，但仍會出現樓梯濃煙

密佈、發生火警和更常見的是受到阻塞等罕有情況。為了

顧及突發情況，應把建築物設計為各道樓梯是以建築物內

的公共通道或公用地方連接起來，即各道樓梯並不會穿過

有時會鎖上的私人處所。

12 . 地面樓層的出口

在地面水平的出口路線應與建築物的其餘部分充分隔開。

通常在地面層作其他用途的地方不會獲准通往一道出口樓

梯的通道。如出口路線通往地面層的通道，這些路線應有

足夠的闊度以防止出現‘瓶頸’現象。

13 . 建築物內通往樓梯的通道

13 .1 由於設防護門廊將樓梯和建築物的一般使用區域分隔，目

的是阻止煙霧通過，故此不應視乎建築物的高度，而應視

乎通往樓梯的通道 (露台通道 )或樓梯本身 (開敞式樓梯 )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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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有足夠通風設施以決定是否須設置防護門廊。為確保進

入這樣的防護門廊的煙霧只會對一道樓梯有影響，應為每

道樓梯設置獨立的防護門廊。

13 .2 本署不接受將公共走廊 /門廊、公用設施地方、工人房等用

作防護門廊的做法。

14 . 直向距離和行走距離

14 .1 一間房間將視作一處無防護地帶。因此，在一間房間內行

走的距離應有限制。此外，一道走廊或一條露台通道將視

作部分有防護地帶 [即較在一間房間內安全的地帶 ]。故此，

沿著一道走廊或一條露台通道行走的距離可以較在一間房

間內行走的距離長。為了區分不同的標準，故此用‘直向

距離’及‘行走距離’分別代表在一處無防護地帶及一處

部分有防護地帶內行走的距離。

14 .2 由於佔用人由無防護及部分有防護的地帶行往完全有防護

的地帶 [即有防護的樓梯 ]需時不應太長，因此在這些有防

護及部分有防護地帶行走的總距離亦應有限制。

14 .3 由於考慮到經一個露台或一道有通風設施的防護門廊前往

有防護地帶的通道，較採用其他方法前往安全，因通風設

施可在某程度上將煙霧 (如有 )驅散，故此准許如採用這樣

的方法前往，行走距離可較長，而直向距離與行走距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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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亦較大。

14 .4 凡須為一間房間設立一道輔助出口門，這道出口門不應太

接近另一道出口門，否則會失去作為另一個出口的作用。

因此，規定兩道門之間須有“ 30 度的隔距”。

14 .5 如 一 間 房 間 (內 房 )的 逃 生 路 線 須 穿 越 另 一 間 房 間 (進 出 房

間 )， 這 間 房 間 在 進 出 房 間 發 生 火 警 時 會 受 到 火 警 威 脅 。

因 此 須 訂 立 特 別 規 定 ， 以 確 保 內 房 有 一 條 安 全 的 逃 生 路

線。

15 . 疏散數值及樓梯的闊度

15 .1 各道逃生樓梯均應具有某個“疏散數值”，讓所有樓層的

人可同時疏散，即進行全面疏散。

15 .2 疏散數值表是按照以下基本原則制訂：

( a )  有關的逃生策略是假設建築物會進行全面疏散人群；

( b )  沒有自動噴灑滅火系統的建築物須在 2 .5 分鐘的假設

時限內疏散人群，而有自動噴灑滅火系統的建築物則

須在 5 分鐘的假設時限內疏散人群；

( c )  沿樓梯下行的人流量預計為每分鐘每米闊度 80 人；及

( d )  在 疏 散 人 群 時 樓 梯 暫 時 容 納 的 人 數 預 計 為 每 平 方 米

3 . 5 - 3 . 9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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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3 由於各項有關的實驗已顯示上行的人流量大約是下行人流

量的 80%，故此會採用 0 .8 的縮減因子以計算出向上出口

方向的樓梯的疏散數值。

15 .4 傳統的兩段階梯樓梯和鉸剪梯兩者構造形狀並不相同。由

於鉸剪梯可暫時容納的人數大約是兩段階梯樓梯的 70%，

故此如出口樓梯是鉸剪梯，而且在兩層連續的樓面層之間

沒有中間樓梯平台，便須採用 0 .7 的縮減因子計算。

15 .5 本署在採用上述數字時，已參考過英國和美國的標準及研

究結果。

15 .6 如設有兩道樓梯或多過兩道樓梯，由於假設其中一道可能

會因煙霧瀰漫而無法使用，故此在計算疏散數值時，必須

有一道樓梯不予計算。本守則卻毋須剔除一道樓梯，不予

計 算 ， 原 因 是 一 幢 建 築 物 內 的 所 有 樓 梯 (某 些 單 梯 建 築 物

除外 )， 必 須 穿 過 一 個 防 護 門 廊 或 樓 梯 已 設 有 通 風 設 施 ，

並且樓梯又由建築物內的公共通道連接。

15 .7 在一處大型用戶場地，如體育館、運動場主場、客運站等，

場內的人會迅速移向出口，並且大約會同時抵達，以致必

須等候才能通過有關出口。假如排隊等候時間太長，會產

生強大的“群眾壓力”。至於影響排隊等候時間的關鍵因

素，一般會是各出口和樓梯合計的總闊度。因此，供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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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型用戶場地使用的樓梯的總闊度應增加至各出口路線

合計的總闊度的 1 .2 倍，使排隊等候時間可縮減至一個可

接受的水平。有關的計算方法可以下列方程式表達：

i ) 如所有出口均通往樓梯：

           W ＝  1 . 2  ×T

   方程式中 W

           T

＝供大型用戶場地使用的樓梯的總闊度

＝表 2 所載根據有關大型用戶場地的可

容納人數評估所得的各出口的合計總

闊度

i i ) 如部分出口通往一處最終的安全地方，另有部分則通

往樓梯：

                 W ＝ 1 .2  ×T 1

    方程式中  T 1 ＝ T－ (直 接 通 往 一 處 最 終 安 全 地 方 的

各出口相加的總闊度 )

15 .8 對其他可容納龐大人數的建築物，則應採用消防工程學方

法。

16 . 與出口有關的門

16 .1 在出口路線的門通常不應鎖上。不過，只要各道門毋須使

用鑰匙便可以很容易地從裡面開啟，以保安目的在門上設

機械或電動鎖扣裝置是可以接受的。至於有關通往一道樓

梯或樓梯門廊的門，必須注意確保在火警發生時這道門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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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從樓梯或樓梯門廊內開啟，讓人群得以再次進入有關樓

層，前往另一道樓梯。電磁鎖或其他種類可以在火警發生

時自動解除的鎖扣裝置是具有這種效果的裝置。然而，不

論上文提到何種啟動方法，總之在出現電力故障時，出口

門的鎖扣裝置須能自動解除。任何其他扣鎖門戶的方法均

不予接受。

16 .2 建築物內的出口路線如果通常在平時是用作通道地方，則

在 這 些 出 口 路 線 設 置 的 門 通 常 會 保 持 開 啟 ， 以 便 各 人 往

來。為避免各道門被人任意用方法固定於開啟狀況，故鼓

勵有關人士使用特別設計的常開裝置，這些裝置在火警發

生時可以自動解除。不過，這個做法並不適用於通往一道

樓梯或樓梯門廊的門。由於這道樓梯是有關逃生路線的最

後部分，故在任何時候均應確保安全。

16 .3 設有平接式門梃的雙扇門較設有嵌接式門梃的優勝，因為

設有嵌接式門梃的門如未關緊，防煙作用便消失。因此，

應為這些門安裝控制裝置，以確保各道門依照正確次序關

閉。

17 . 樓梯的建造

出口樓梯應建造至符合人群可安全疏散的要求，亦應特別

處理樓梯的構造形狀，使樓梯可容納適當的疏散人流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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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斜路

雖然本守則未有涵蓋為殘疾人士而設的逃生途徑，但如要

把出口斜路的坡度調整為 1 比 12 以合乎供殘疾人士使用

的斜路通道的坡度，在技術上並非一件難事。

19 . 升降機大堂

建築物的設計通常不會是升降機與樓梯相鄰。如由升降機

大堂往樓層的入口已鎖上，從升降機出來的人便會被困於

大堂內。為防止火警發生時出現這種危險情況，應把升降

機大堂設置於可以直接通往一道樓梯的地方，或經一條公

共通道或一處公用地方 (兩者在任何時候應不會鎖上 )將大

堂接駁至一道樓梯。假如預計建築物有良好的管理，則可

接納改用設置直接對講裝置的方法。

20 . 地庫

20 .1 人在逃生時往往傾向沿樓梯向下走多於向上走。假如是在

地庫，由於該處的逃生方向應是向上走，故此會有危險。

因此，應規定須設有方向指示標誌，以指引人群向上走而

不要向下走。不過，雖然設有標誌，但人們仍然可能會感

到 混 亂 ， 以 致 可 能 難 以 找 到 通 往 街 道 出 口 的 正 確 樓 層 水

平。為了使人們清楚知道通往街道的出口所在，供地庫使

用的樓梯不應繼續伸延，同時供上層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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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.2 有關在火警時逃生方面，真正的地庫所處的形勢最危險，

亦最不利。因此，每一層地庫必須有一個獨立出口，通往

街道，以改善逃生途徑。一層真正的地庫是指完全在地面

以下的地庫，即其在最低地面樓層以下而所有出口路線的

方向均是往上。

21 . 避火層

21 .1 避火處是高樓大廈的出口路線的一個重要部分。由於大部

分人均難以一口氣走下一幢高樓大廈，故此在各人繼續向

下逃生前，避火處可作為一處安全的短暫歇息地方。又當

各人使用一道樓梯時遇到樓梯內有煙霧、火焰或阻塞物，

避火處便可作為各人通往另一道樓梯的安全通道。如所有

樓梯因煙霧、火焰或阻塞物而不能使用，避火處亦可供各

人作等待救援的聚集地方。如果要避火處可充分地發揮這

些功能，避火層必須是一處令人可以安全和舒服地停留的

地方。避火層必須有足夠地方容納大約 20 層樓層 (上面 10

層和下面 10 層 )的大部分佔用人。在這層內應有足夠的高

度、照明、通風設施及標誌。同時重要的是，必須確保避

火 處 沒 有 任 何 阻 塞 物 和 須 保 養 好 各 標 誌 及 照 明 設 施 。 因

此，良好的管理在維持一層避火層的功能方面起著重要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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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2 由於 制在所有高樓大廈內設置避火層的規定是在本版本

的守則內才首次提出，而由於住用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

物內的隔室相對會較小型，而且有關佔用人會熟悉建築物

的規劃設計，因而火警危險較低，故此在最初階段會放寬

有關這些建築物的規定至樓高 40 層才須設有避火層。不

過，一些高度超逾 25 層但又少於 40 層的此等建築物，仍

應把天台設計作避火層，提供避火處。至於其他類別的建

築物， 25 層的建築物可算高樓大廈，因此應規定須有一層

避火層。現時關於避火層的規定，本署會對住用建築物及

綜合用途建築物以漸進式的方法實施有關規定，並且會根

據所得經驗作出檢討。如證實情況可行，便會對高度在 40

層以下的住用建築物實施此項規定。

21 .3 標明建築物內避火層所在位置的標誌應設於建築物的當眼

地方，例如建築物的主要入口，令佔用人 /消防員知道避火

層的位置。

21 .4 由於避火層可能積水以致影響避火處的安全使用，故此避

火層應有適當的防水及排水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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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公眾娛樂場所

有關公眾娛樂場所逃生途徑的規定轉錄自《公眾娛樂場所

規例》及《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》 54 的規

定，另依據一項建議，將上述規例中有關建築物的設計、

規劃及建造等事項從守則內刪除。

V. 為殘疾人士而設的逃生途徑

本守則未有把有關為殘疾人士而設的逃生途徑的規定涵蓋

在內。不過，本署建議設計者為建築物進行設計時考慮這

方面的設計。關於這一點，可參考 1988 年英國標準第 5588

號第 8 部。在毗鄰消防員升降機的位置設置通訊裝置，作

為在火警發生時殘疾人士用以召援的“傳呼台”可算是一

項起碼的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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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1 ：  建 築 物 內 通 往 樓 梯 的 通 道

P 防護門廊 詳見第4及13 . 5（b）段

O 開口（如有） 符合《耐火結構守則》的規定

E 出口門 詳見第16段

L 升降機大堂 詳見第19段

a-b-c-d 在兩道樓梯的門之間的分隔 沿牆壁量度最少有6米 [ 詳見第

13 . 3（b）段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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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2 ：  內  部  走  廊  通  道

E 出口門

d1 直向距離 最長15米 [詳見第14 . 1段]

d2 直向距離 最長18米 [詳見第14 . 1及14 . 6段]

d3＋d5 樓梯的分隔 最長48米 [詳見第14 . 3（c）段]

d1＋d4 盡頭路 最長18米 [詳見第14 . 3（b）段]

d6 行走距離 )

)按照表4所訂的規限

d1＋d6 直向距離與行走距離 )

d1＋d4＋d5 相加的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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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3 ：  外  部  露  台  通  道

d1 直向距離 最長15米 [詳見第14 . 1段]

d2 直向距離 最長18米 [詳見第14 . 1及14 . 6段]

d3 樓梯的分隔 最長48米 [詳見第14 . 3（c）段]

d4， d5 行走距離 )

)按照表4所訂的規限

d1＋d5 直向距離與行走距離 )

d2＋d4 相加的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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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4 ：  無 內 部 走 廊 的 規 劃 設 計

d1 直向距離 最長15米 [詳見第14 . 1段]

d2 直向距離 最長18米 [詳見第14 . 1及14 . 6段]

d3， d4 行走距離 )

)按照表4所訂的規限

d1＋d4 直向距離與行走距離 )

d2＋d3 相加的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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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5 ：  開 放 式 規 劃 設 計

d1 直向距離 最長30米 [詳見第14 . 4段]

d2 直向距離 最長18米 [詳見第14 . 4段]

（盡頭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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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6 ：  避 火 層 的 標 準 規 劃 設 計

核准之消防水箱及相關消防 置機房 ； [詳見第21 . 2（a）

段]

或其他機械裝置房（不得由避火層進入）

R 避火層（佔樓面面積最少50%） [詳見第21 . 2（b）

段]

P1 在護牆高度以上設開敞邊使空氣對流 [詳見第21 . 2（e）

段]

可到達避火層的消防員升降機，但在正常操作時升降機門會鎖上

[詳見第21 . 2（i）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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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： 通 往 上 層 露 天 地 方 的 出 口 樓 梯

（穿過露天地方的出口路線應作為如出口樓梯的一部份來設計和建造）

備

註：

S1 － 通往最終安全地方的樓梯

S2 － 通往上層樓面水平的露天地方（例如平台層）的樓梯

O  － 沒有固定窗保護的開口 [詳見《耐火結構守則》第11 . 7（iii）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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